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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润分配预案主要内容：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1,602,29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0.05 元（含税）

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共分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8,011,450.00 元。 

 ●审议程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信会师报

字[2018]第 ZA13920 号)，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人民币 225,338,117.94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53,323,340.47 元。根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2017 年度按照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金后，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708,078,472.02 元。  

 根据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等规定，结合公司现阶段发展状况及资金需求，并从公

司长远发展战略及保护股东利益角度出发，2017 年度，公司拟以 2017 年末总股本

1,602,290,00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0.05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分配

利润，共分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8,011,450.00 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的 3.56%，剩余未分配利润余额将结转下一年度。 

   

 二、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现金分红情况的说明 



 （一）派发现金红利的相关说明 

 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相关要求，鉴于本次利润分

配现金分红的金额未达到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0%，特作说明如下： 

 1、公司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分红年度 每 10 股派

息数（元）

含税 

现金分红的

数额（元）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比率（%） 
2017 年 0.05 8,011,450 225,338,117.94 3.56

2016 年 0.24 38,454,960 105,479,385.86 36.46

2015 年 0.04 6,409,160 1,882,398.79 340.48

 注：列表中 2015、2016、2017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份股东

净利润为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相关数据的金额。 

 包括本年度拟现金分红金额，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分红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为

52,875,570 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47.68%，符合公司章程中“公

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的规定。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及资本性投入资金需求的同时，努力兼顾

了中小投资者对于现金回报的需求。 

 2、公司未分配利润用途及说明 

 近年来，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公司在夯实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的基础上，

在科技和金融领域进行合理布局，为公司的发展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目前发

展处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阶段。 

首先，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房地产开发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对资本依赖度

较高，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和销售对企业现金流有较高的要求。公司现阶段主要房地

产开发项目为苏州太湖上景花园,该项目中的 A、B、2-1 地块所涉及房源已于 2017

年完成竣工验收，2 地块剩余部分均已取得四证并全面开工，现场施工进度也按计

划有序推进。房地产板块业务的运营和拓展需要后续的资金投入。 

其次，当前公司主要的创新科技项目投资包括石墨烯项目、智能机器人等项目，

目前上述科技项目尚处于培育和商业化发展初期阶段，相关产品的技术研发以及市

场拓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再次，公司 2017 年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为负，由于项目开发和推盘进度

因素，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苏州太湖上景花园预收款同比大幅下降，且需根据项

目施工进度，在 2017 年支付相关工程款项。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公司房地产板块业务的运营和拓展、创新科技类

项目的技术研发以及市场拓展投入。 

 

 三、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2018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

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经营规模、财

务状况和未来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同时兼顾了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董事会

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

司章程》及《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3-2015 年回报规划》等规定的利润分配政

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基于公司目前所处的实际发展阶段以及公司的实际

财务状况，以及公司未来资金需求作出的综合考虑，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

的长远利益，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